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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巴西对反倾销措施的调查及实施有关的行政程序做了规定；对灯具

整流器、电视机、婴儿奶瓶和奶嘴等产品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做了新的规定；执行

１３５６号令，进口货物清关完毕后，进口方可不凭正本提单提货；颁布第８０１５号法令，对

汽车产业创新项目（ＩＮＯＶＡＲＡＵＴＯ项目）进行修订，履行了相关规定的汽车组装厂，

可以免纳额外的３０％工业产品税，该法令的附件还列出了汽车能效具体指数。

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１３年，中国和巴西双边贸易总额９０２．７８亿美元，同比增长

５．３％，其中，中国对巴西出口３６１．９２亿美元，同比增长８．３％；自巴西进口５４０．８６亿美

元，同比增长３．４％，中国逆差１７８．９４亿美元。

中国对巴西出口的主要产品为机电产品、化工产品、纺织品及原料、贱金属及制品、

塑料、橡胶、运输设备、陶瓷；玻璃、家具、玩具、光学、钟表、医疗设备、皮革制品等；自巴

西进口的主要产品为矿产品、植物产品、食品、饮料、烟草、纸张、贱金属及制品、皮革制

品（箱包等）、动植物油脂等。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１３年，中巴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２８．２亿美元，完成营业额

１８．８亿美元；中国公司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４７７人。

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２０１３年，中国在巴西完成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金额１．６７

亿美元。２０１３年，巴西对中国投资项目１８个，同比下降２８％；实际使用金额２３０４万美

元，同比下降６０％。

二、贸易投资管理体制变化

（一）贸易管理制度变化

１．关税制度

南共市理事会第２５／２０１２号决议授权成员国把最多２００个税则号的税率调高至

南共市共同对外关税表所定水平之上。巴西外贸委员会（ＣＡＭＥＸ）第７０／２０１２号决

议，临时调高１００个税号的产品的关税，上调幅度在２％—１８％之间，包括若干类轮

胎、鞋靴零附件、多种塑料产品以及ＨＳ编码第８４及８５章的各种产品等，上调后，对

前述产品实施进口关税为１４％—２５％，上述措施自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日开始实施，有效

期一年，可延期一年。２０１３年２月７日，巴西外贸委员会第１２／２０１３号决议，就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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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共市共同对外关税例外清单展开公众咨询，拟从３００多个税号中选出１００个税号的

产品临时调高关税。

２．主要进口管理制度

２０１３年９月９日，巴西政府颁布第２１／２０１３号法案，其中第２９条列出了进口货品

价值的计算方法，用以计算税款。计算进口税将仅根据货品的海关估值，取代２００４年４

月２０日颁布的１０８６５号法律第７条规定的以货品的海关估值加上跨州流通增值税作计

算的方法。①

（１）进口许可。

２０１３年，巴西ＳＥＣＥＸ第４９号法令，修改了巴西发展、工业和外贸部外贸局２０１１年

第２３号法令第７条的内容。法令规定，为充实巴西综合外贸系统（ＳＩＳＣＯＭＥＸ）数据

库，除非有其他例外情况，相关主管执行机构至少应在发布有关进出口许可证法令前的

３０天，提前向外贸竞争局告知其管理目的。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８日，巴西发展、工业和外贸部（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Ｔｒａｄｅ／ＭＤＩＣ）下属的国家计量、标准化与工业质量协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Ｍｅｔｒｏｌｏｇｙ，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ＮＭＥＴＲＯ）发出第２７２／２０１３号

法令，列明非自动进口许可证规定的豁免清单。有关产品可获协会发出豁免申领进口

许可证的声明。该豁免包括：必须遵从有关法律规定的计量仪器，而该等仪器是专供博

览会、展览会及／或活动的；必须接受强制性合格评定程序的产品，而该等产品是专供博

览会、展览会及／或活动的；根据适用的计量技术法规（ＲＴＭ）取得型号批准的计量仪器

的样本；为实验室进行认证评核程序所需的产品样本；为进行技术研究或市场发展工作

而必须取得型号批准的计量仪器；为进行技术研究或市场发展工作而必须接受强制性

合格评定程序的产品；专为组装产品而设的部件和零件，而该等产品必须接受强制性合

格评定程序；专供在特别退还关税制度下出口的产品，而该等产品必须接受强制性认证

评核；专供在特别退还关税制度下出口的计量仪器；以及其他为维持进口程序正常运作

而发出豁免申领进口许可证声明的情况。②

（２）进口禁止。

２０１３年，巴西禁止进口的产品包括，设定程序的用于赌博的电子机器、有害废物、酒

（以超过５升的容器运输）、二手消费品（仅可由州、教育或科研机构进口）、违禁药物（能

产生身体或精神上依赖的物质）、消耗臭氧层物质（《蒙特利公约》禁止的物质）、武器和

弹药（军用或警用之外的私自进口）、濒临灭绝的动植物（ＣＩＴＥＳ列举的濒危动植物）、激

素处理过的肉类和家禽（禁止进口、生产、商业化以及使用自然或人工制作的合成代谢

激素产品，用于促进生长或增重的目的）、用过的或翻新的轮胎（税号４０１２项下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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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ｎｍｅｔｒｏ．ｇｏｖ．ｂｒ／ｌｅｇｉｓｌａｃａｏ／ｐａｉ／ｐｄｆ／ＰＡＩ００００８４．ｐｄｆ，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６日访问。



即使其目的是作为原材料，４０１２１３００项下航空用轮胎的加工后再出口除外）。

（３）进口配额。

２０１３年，巴西实施进口配额的产品主要如下：

第一，自２０１３年５月３１日起，下列在配额以内的进口产品获得１２个月的进口关税

税率减至２％。①

表１

南共市ＮＣＭ税则编码 产品名称 配　额 超出配额的关税税率

２８３３１１００Ｅｘ００１ 硫酸二钠 ７３５０００吨 １０％

２８３３２７１０ 钡 １００００吨 １０％

２９２４１９２２ 二甲基甲酰胺 ５３００吨 １４％

２９２６９０９１ 己二腈 ３０７００吨 ２％

３００２２０２９Ｅｘ００１ 供人类接种的疫苗 １５０万剂 ２％

２９０２４３００ 对二甲苯 １６００００吨 ４％

　　第二，２０１３年５月３１日起，下列在配额以内的进口产品获得６个月的进口关税税

率减至２％。②

表２

南共市ＮＣＭ税则编码 产品名称 配　额 超出配额的关税税率

３９２０２０１９Ｅｘ００１ 聚丙烯薄膜 ４８０吨 １６％

３２０６１１１９ 若干着色剂 ４７０００吨 １２％

　　第三，自２０１３年７月３１日起，下列在配额以内的进口产品获得１２个月的进口关税

税率减至２％。

表３

南共市ＮＣＭ税则编码 产品名称 配额（吨） 超出配额的关税税率

０４０４１０００Ｅｘ００１ 乳清粉 ２０００ ２８％

７３０６３０００Ｅｘ００１ 若干碳钢导管 ５０００ １４％

７３０６３０００Ｅｘ００２ 若干碳钢导管 ８０００ １４％

７６０６１２９０Ｅｘ００１ 铝片及条 ５６３ ２０％

７６０７１１９０Ｅｘ００１ 铝箔 ５６３ ２０％

　　第四，自２０１３年７月３１日至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７日，南共市ＮＣＭ税则编码５４０２４６００

的４０４００吨合成纤维长丝纱线的进口关税税率减至２％。配额以外的进口货品，以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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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外贸委员会决议第３８／２０１３号：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ｍｅｘ．ｇｏｖ．ｂｒ／ｌｅｇｉｓｌａｃａｏ／ｉｎｔｅｒｎａ／ｉｄ／１０７１，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６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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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常关税税率征收关税。

第五，自２０１３年４月１日至２０１４年７月３１日，最多１００万公吨的若干小麦及混合

麦（南共市ＮＣＭ税则编码１００１９９００）的关税税率减至零；２０１３年９月９日至２０１４年１１

月３０日，额外４０００００吨小麦将获得豁免关税待遇。配额以外的进口货品，以１０％的正

常关税税率征收关税。

第六，自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０日至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０日，最多４１２５公吨的碳酸钡（ｂａｒｉｕｍ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的进口关税降至２％。

第七，自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８日至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６日，最多９９３３２公吨的若干棕榈仁油

（Ｐａｌｍｋｅｒｎｅｌｏｉｌ，南共市ＮＣＭ税则编码１５１３２９１０）的关税税率减至２％。配额以外的

进口货品，以１０％的正常关税税率征收关税。①

第八，自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８日至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６日，最多９５００公吨的若干热轧碳钢

板（ｈｏｔｒｏｌｌｅｄｃａｒｂｏｎｓｔｅｅｌｓｈｅｅｔｓ，南共市ＮＣＭ税则编码７２０８５１００）的关税税率减至

２％。配额以外的进口货品，以１２％的正常税率征收关税。巴西发展、工业和外贸部

（ＭＤＩＣ）指明上述进口产品应用于适用于海底的碳钢钢管。②

第九，自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７日至２０１４年４月５日，最多２８２５００公吨的若干甲醇

（ｍｅｔｈｙｌａｌｃｏｈｏｌ，南共市ＮＣＭ税则编码２９０５１１００）的关税税率减至０。配额以外的进口

货品，以１２％的正常税率征收关税。③上述进口产品可能在一系列工业应用中用作溶剂，

或者用于塑料制品或塑料装饰板等合成聚合物的生产。为使甲醇免税，巴西发展、工业

和外贸部将南共市ＮＣＭ税则编码２９０５４４００项下的葡糖醇（山梨醇）从南共市共同对外

关税例外清单上移除，将其关税由２０％降至１４％。

３．主要出口管理制度

（１）出口禁止。

由于环境保护和履行国际协定，巴西禁止出口部分产品：禁止向《蒙特利尔议定书》

非签约方出口部分有机化学品（包含在ＨＳ编码第２９章项下）；除非满足特定条件并获

得巴西环境和可再生资源协会的许可，禁止出口部分原木（ＨＳ编码４４０３项下）；禁止出

口两栖动物或者爬行动物的生皮；根据联合国决议，禁止向部分国家出口武器和军事设

备，以及禁止向伊朗出口可以发展核武器的材料和技术。

（２）出口配额和许可证。

根据目前可获得的最新信息，巴西有１０５５个８位税号项下的产品受出口配额约束，

占巴西税则条目总数的１０％左右。其中，约５５％是各种有机和无机化学品、医药、木材

产品、部分车辆和航空器、矿物燃料、鱼类和甲壳类、生皮、武器和弹药、活动物。发放许

可证的部门有巴西卫生监督局、国家核能源委员会、民用航空运输协调委员会、巴西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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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③

②　巴西外贸委员会决议第８７／２０１３号：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ｍｅｘ．ｇｏｖ．ｂｒ／ｌｅｇｉｓｌａｃａｏ／ｉｎｔｅｒｎａ／ｉｄ／１１３５，２０１３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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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外贸委员会决议第８６／２０１３号，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ｍｅｘ．ｇｏｖ．ｂｒ／ｌｅｇｉｓｌａｃａｏ／ｉｎｔｅｒｎａ／ｉｄ／１１３３，２０１４年１月

访问。　



境和可再生资源协会、科技部、国防部等。部分产品须经多个部门许可才能出口。

巴西外贸部制订了部分受出口关税配额和许可证管理的产品清单，包括出口到欧

盟的部分牛肉、禽肉制品和砂糖，上述出口许可证根据“先到先得”的原则，由外贸局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Ｔｒａｄｅ）管理。出口部分木材（如松木、巴西胡桃木、维罗

［ｖｉｒｏｌａ］蔻木）必须根据特定规则并从巴西环境和可再生资源协会（ＩＢＡＭＡ）获得预先

许可。

４．贸易救济制度

（１）设立公共利益评估技术组

巴西２０１２年２月２９日通过并于３月１日公布第１３号决议，正式设立公共利益评

估技术组（ＧＴＩＰ）。设立公共利益评估技术组（以下简称“技术组”）的目的是基于公共利

益的理由，审查是否中止或修改最终反倾销措施和补偿措施以及是否取消临时反倾销

措施和补偿措施。技术组由外贸委员会的部门成员代表组成并由外贸委员会的执行秘

书处（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进行协调。为了向技术组提供必要信息以便评估，对外贸

易秘书处的贸易保护局代表列席技术组会议。国家财政部经济监测秘书处（ＳＥＡＥ）承

担技术组秘书处的职责，提供所需信息。通过执行秘书处，技术组主席召开会议。如会

议议程涉及其他联邦政府机构和实体，技术组主席应邀请相关机构代表出席。①

（２）关于反倾销调查申请、程序和价格承诺的规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６日，巴西政府发出第８０５８／２０１３号法令，对反倾销措施的调查及实

施有关的行政程序做了规定，该法令已于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日生效。该法令界定“倾销”为

以低于正常价格的出口价，将产品引进巴西市场。当进口产品由于倾销而对巴西本土

工业造成实质损害或实质损害的威胁，便可以反倾销税的形式实施反倾销措施。该法

令实施后，巴西反倾销调查的平均周期将从１５个月减至１０个月，且政府机构对请求者

的审查期限设为６０天。在如不需要提供额外的资料和倾销、损害及因果关系的必要证

据的情况下，在企业提出请求的１５—３０天即可发起调查。

该法令规定，巴西本土企业可向巴西发展、工业和外贸部（ＭｉｎｉｓｔéｒｉｏｄｏＤｅｓｅｎ

ｖｏｌｖｉｍｅｎｔｏ，ＩｎｄúｓｔｒｉａｅＣｏｍéｒｃｉｏＥｘｔｅｒｉｏｒ，ＭＤＩＣ）提交反倾销调查书面申请，支持申

请的本土生产商的产量，必须最少占本土同类产品总生产量的２５％，及占曾就该申请表

达意见的生产商同类产品总生产量的５０％。ＭＤＩＣ须在收到申请后３０日内决定是否

展开调查。如须申请人提交补充资料，限期可额外延长１５天。如申请具备充分有关倾

销、对本土工业造成损害及两者存在因果关系的资料，ＭＤＩＣ须刊登开展调查的公告，否

则申请会被驳回。

新法令使调查程序更严格，ＭＤＩＣ必须在展开调查起１２０天内就倾销、对本土工业

的损害及两者的因果关系是否存在作出初步裁定，并在其后的３天内公布初裁报告。如

初步裁定存在倾销情况，可征收临时反倾销税４个月，或在要求下延长征收期。这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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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可能存在倾销的案件，在进行调查期间可适用临时反倾销税，并确保调查后的平均

１２０天开始征收临时反倾销税，而不再是此前的２４０天。

如外国出口商已自愿承诺调整出口价格，以消除倾销及因而对本土工业造成的损

害，反倾销调查便会暂停，并不会实施临时或最终反倾销措施。ＭＤＩＣ必须在展开调查

起１０个月内完成反倾销调查。如最终裁定存在倾销情况，ＭＤＩＣ必须刊登实施最终反

倾销措施的裁决。所有最终反倾销税必须在执行日期或最后复核完成日期起计５年内

届满。①

（３）反倾销调查申请的细化资料

巴西外贸委员会又接连公布了第４１／２０１３号指令和第４２／２０１３号指令，第４１／２０１３

号指令对反倾销调查申请所必须包含的信息做了更细化的规定。上述指令对２０１３年９

月公布的四项措施做了补充。该四项措施的具体内容有：ａ．贸易救济程序中外国或国内

利益相关方的法律陈述（外贸委员会第３８／２０１３号指令）；ｂ．对确定范围的申请（外贸委

员会第３７／２０１３号指令②）；ｃ．反倾销调查中由生产者／出口商提交的价格承诺提议（外贸

委员会第３６／２０１３号指令③）；ｄ．在第８０５８／２０１３号法令的框架下，向贸易保护局提交文

件（外贸委员会第３４／２０１３号指令④）。

除了其他资料，第４１／２０１３号指令还要求反倾销申请书包含存在倾销的证据、对国

内产业的损害，以及倾销和损害的因果关系。贸易保护局（ＤＥＣＯＭ）有权对所提供的信

息进行实地核查，这些信息必须伴有合适的证据、来源和方法信息。申请者必须描述调

查范围所涉产品的具体细节，包括投入（ｉｎｐｕｔｓ）、化学成分（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模式

（ｍｏｄｅｌ）、外形尺寸（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容量（ｃａｐａｃｉｔｙ）、功率（ｐｏｗｅｒ）、表现（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用

法和适用范围（ｕｓｅ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分销渠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ｃｈａｎｎｅｌｓ）等。申请者必须

提交目标国生产过程的相关信息，包括产品的关税税号归类（ｔａｒｉｆｆ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文字

介绍（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产品名录（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ｓ）、营销材料（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或产品申请所

必须提交的、可提供技术信息的其他文件（如在巴西生产的类似产品的信息，国内产品

和进口产品的相似性，以及外国产品的进口数据等）。⑤

（４）反规避复审

巴西外贸委员会第４２／２０１３号指令对反规避复审做了细化，反规避复审的申请书必

须包含一系列信息，包含该产品是否被调查的信息，具体有：ａ．进口零件、部件和组件，在

巴西生产成为某产品，而该产品是受反倾销税令约束的；ｂ．在第三国生产的货品，生产该

货品的零件、部件和组件来自另外一个不同的国家，而该货品是受反倾销税令约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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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在一个国家生产的、受反倾销税令所约束的产品，该产品进行了微小的改装，并未改变

其用途和最终目的地。申请书必须描述所声称的规避反倾销税令的具体细节，如果可

能需要罗列所涉及的所有国家。①

（二）其他与贸易投资相关的制度

１．竞争政策

巴西的竞争法律制度对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３０日发布的第１２５２９号法令做了较大修改，

并于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９日开始生效，主要包括重大的体制性重构，对“经营者集中”（兼并和

收购等）的管制实现由“事前”（犲狓狆狅狊狋）到“事后”（犲狓犪狀狋犲）的转变，修改了禁止行为和批

准的范围。

新法令重新定义了主管巴西竞争政策体系（Ｂｒａｚｉｌｉａｎ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ｙＳｙｓｔｅｍ，

ＢＣＰＳ）的政府架构和职能义务，将反竞争行为调查（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ｔｉ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兼并控制（ｍｅｒｇｅｒｃｏｎｔｒｏｌ）和一审（行政）裁决［ｆｉｒｓｔ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ｊｕｄｉｃａｔｉｏｎ］的职能归并到一个单独的机构，经济保护行政委员会（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ｆｏ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ｆｅｎｃｅ，ＣＡＤＥ）合并了经济法律秘书处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ａｗ，ＳＤＥ）下属的经济防护局（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

ｆｅｎｃｅ），经济法律秘书处仍然负责消费者保护。

经济监控秘书处（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ＳＥＡＥ）主要负责竞争推进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ａｄｖｏｃａｃｙ），包括发布与竞争有关事项的咨询意见（例如管制、贸易和工业

政策）和产业研究。而在此次重大修改之前，经济法律秘书处和经济监控秘书处都可以

收集证据并对案件做初步审查，而经济保护行政委员会负责发布一审决定。

第１２５２９号法令也对经济保护行政委员会的内部架构做了规定，经济保护行政法庭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Ｔｒｉｂｕ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ｆｅｎｃｅ）主要负责裁决，总务管理局（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ｕｐｅｒｉｎｔｅｎｄｅｎｃｅ）负责实施调查，经济研究局负责协助确保经济保护行政委员会所做决

定在技术和科学方面的严谨性。

经济保护行政委员会可以依据职权或者在任何人申诉的基础上发起调查，发起调

查后，经济保护行政委员会就不能停止。与上述行政程序无关的是，受害方可以在民事

法院寻求中止反竞争行为（或者寻求损害赔偿）。民事法院法官可以选择等待并考虑经

济保护行政委员会行政程序的结果。相关方可以对经济保护行政委员会的裁决提出独

立或者平行的上诉，这些上诉可以向经济保护行政委员会提起，也可以向民事法院提

起，但是司法体系的裁决是终局的。根据巴西司法体系的现状以及众多上诉的案例，对

经济保护行政委员会所做裁决的上诉可能在法院需要几年才能得到最终解决。

２．税收

自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起，巴西对跨州流通的进口产品统一实行４％的商品服务流通

税新税率（增值税），取代此前联邦各州各自制定的税率。该４％的税项将适用于清关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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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在巴西进行任何制造工序的进口产品，或那些在巴西曾进行若干加工程序而进口

成分超过４０％的进口产品。进口成分依照进口部分的价值与跨州生产营运总值的比例

计算。该税项不适用于在巴西没有生产的进口产品、按巴西基本生产工序而制造的产

品（根据第１３／２０１２号决议第１条第４．１１段所述的若干法律所准许的），以及进口天

然气。①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开始，巴西政府第７９／２０１２号决议制定的可豁免４％增值税的进口

产品清单生效。豁免产品清单包括：对外共同关税（ｃｏｍｍｏｎ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ｔａｒｉｆｆ）下零关税或

须缴付２％关税的货物；属南共市对外共同关税税则第２５、２８至３５、３７至４０、４８、５４

至５６、６８至７０、７２、７３、８４至８８及９０章内的货物；南共市税号２６０３００１０、２６１３１０１０、

２６１３１０９０、８１０１１０００、８１０１９４００、８１０２１０００、８１０２９４００、８１０６００１０、８１０８２０００、

８１０９２０００、８１１０１０１０、８１１２２１１０、８１１２２１２０及８１１２５１００的货物；对外共同关税豁免清

单所包括的货物（关税项目描述注有“Ｅｘ”）；获暂时调低进口税（ｅｘｔａｒｉｆｆｓ）的货物。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４日，巴西政府颁布第８１６９号法令，调整某些塑料、木材以及家具等

产品的工业产品税（ＩＰＩ）。涉及的塑料品和家居的工业产品税从３．５％上调到４％；木

材、木炭以及木材加工品等维持４％不变，如刨花板及类似板材、未加工或仅经过抛光处

理的板材等。相关法令从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起生效，有效期到２０１４年６月３０日。②

３．其他

（１）补贴制度

为了振兴国内制造业包括纺织品、成衣与制鞋业等，巴西提出并着力实施“壮大巴

西”计划并推行多项刺激措施，包括税收减免、融资与刺激出口贸易措施，以帮助受到巴

西货币升值影响且与外国货品竞争的巴西企业。“壮大巴西”计划中所涉补贴项目种类

繁多，共涉及１０个主要补贴项目，上述项目在２０１３年继续有效执行，主要有“创新巴

西”、出口担保基金、出口融资项目、支持更新和实施新的甘蔗种植园项目、微小中型企

业的经营出口信用保险、巴西国家发展银行进出口项目、巴西国家发展银行公司振兴项

目、巴西国家发展银行投资援助项目、外汇合同预付款和出口合同预付款支持、出口企

业特别重返税额制度。

（２）认证制度

截至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９日，巴西国家计量、标准化与工业质量协会（ＩＮＭＥＴＲＯ）实施

下列强制性合格评定程序，认证（１１０个产品组、９项服务和２项工艺流程）、性能验证（４

项）、供应商符合性声明（１２个产品组）、检查（４７个产品组和６项服务）、标签（１３个产

品组）。　

自２００９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月，国家计量、标准化与工业质量协会对４７个产品组引

９１巴　　西

①

②

ｈｔｔｐ：／／ｗｗｗ６．ｓｅｎａｄｏ．ｇｏｖ．ｂｒ／ｌｅｇｉｓｌａｃａｏ／ＬｉｓｔａＴｅｘｔｏＩｎｔｅｇｒａｌ．ａｃｔｉｏｎ？ｉｄ＝２４５０５７＆ｎｏｒｍａ＝２６４８２５，２０１４年１

月访问。

中国驻巴西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ｈｔｔｐ：／／ｂｒ．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ｊｍｘｗ／２０１３１２／２０１３１２００４３７３９３．

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底访问。



进实施强制性认证，而供应商符合性声明和标签的强制措施分别为３项和８项。另外的

强制性合格评定程序由其他部门管理，如国家卫生监督局（ＡＮＶＩＳＡ）、国家通讯管理局

（ＡＮＡＴＥＬ）和农业部。巴西综合外贸系统（ＳＩＳＣＯＭＥＸ）仅由注册用户可以登录，包含

了影响进口的绝大部分现行的合格评定措施。①

若干指定产品必须遵守巴西相关国家监管机构制定的标准和认证要求。这些监管

机构包括国家计量、标准化与工业质量协会、国家卫生监督局、石油天然气及生物燃料

管理局（ＡＮＰ）、环保局（ＩＢＡＭＡ）以及农业、畜牧和食品供应部（ＭＡＰＡ）。认证要求视

进口产品的类别而定。ＩＮＭＥＴＲＯ要求有品质合格证明，ＭＡＰＡ要求卫生合格证明，

而ＡＮＶＩＳＡ则要求灭虫证明。此外，尚有其他不同的规定。一般而言，上述标准与证明

大部分都与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标准相同。

三、贸易投资措施变化

（一）贸易措施的变化

１．关税管理措施

２０１３年，巴西政府修订多项产品的进口关税税率，并设立关税税率配额，有关修订

的主要内容如下：

（１）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开始，南共市税号２００８７０１０和２００８７０９０项下桃（包含油桃）制

品（无论调制或保藏，不论是否含有蔗糖或者其他甜味剂）的关税从５５％下调到３５％。

而自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日起，巴西又将２００８７０９０项下部分腌制桃从南共市对外关税豁免

清单中剔除，而其关税税率将由３５％提高至５５％。②

（２）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开始，南共市税号２８５２９０００项下的无机或有机汞化合物的进

口关税由１４％降至１２％；南共市税号９６１９００００项下的“任何材料制成的卫生巾，卫生棉

条，卫生巾和婴儿尿布衬里及类似品”的进口关税由１８％降至１６％。

（３）２０１３年２月６日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３１日，按南共市ＮＣＭ税则第８２、８４、８５、８６

及９０章项下的部分电脑、电信产品、资本货物（不包括已使用、再制造、重新包装的货物，

或以任何形式重新形成的货物）的进口关税税率已减至２％。

（４）自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９日至２０１４年６月３０日，南共市税则编号８４４３３２９９Ｅｘ００４、

８５３７１０２０Ｅｘ００９、８５４３７０９９Ｅｘ０８８、９０３０４０９０Ｅｘ０１８、９０３０４０９０Ｅｘ０１９及９０３２８９８９

Ｅｘ００３项下的若干电脑及电信产品（不包括已使用、再制造、重新包装的产品，或以任何

形式重新形成的货物）的进口关税税率已减至２％。

（５）自２０１３年２月２８日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３１日，南共市税则编号８４７１４９００Ｅｘ００１

和Ｅｘ００２，８５３７１０２０Ｅｘ０１０和Ｅｘ０１１，８５４３７０９９Ｅｘ０８９和９０３０３３１９Ｅｘ００２项下的

若干电脑及电信产品（不包括已使用、再制造、重新包装的产品，或以任何形式重新形成

０２ 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２０１４

①

②

ＷＴＯ对巴西的贸易政策评审报告（２０１３年）。

巴西外贸委员会决议第４７／２０１３号，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ｍｅｘ．ｇｏｖ．ｂｒ／ｌｅｇｉｓｌａｃａｏ／ｉｎｔｅｒｎａ／ｉｄ／１０８０，２０１３年１２月访

问。ｈｔｔｐ：／／ｄｂ．ｗｔｏｃｅｎｔｅｒ．ｏｒｇ．ｔｗ／ｂａｒｒｉｅｒＷＴＯｎｅｗｓ．ａｓｐ？ｓｅｌｃｏｕｎｔｒｙ＝２４＆ｓｅ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Ｂ６Ｔ％Ａ９％Ｆ６％ＡＢＫ％

Ｂ１％Ｂ６％Ａ４％Ｃ６％Ｂ１％Ｂ９％ＡＣＩ，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底访问。



的货物）的进口关税税率减至２％。①

（６）自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８日至２０１４年６月３０日，南共市税则编号８４４３３１９１、

９０３０８９９０、９０３２８９２１及９０３２８９８２项下的若干资讯科技和电讯货品将获得关税税率减

至２％；这项关税削减措施并不适用于已使用、再制造、整修和翻新的货品。②

（７）南共市税则编号项下的２９０５３１００的单乙二醇（ｍｏｎｏ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ｇｌｙｃｏｌ）已从临时

提高税率的产品名单上剔除。这项产品的最惠国税率已从２０％降至１２％。③

（８）南共市税则编号９５０８９０９０Ｅｘ００２、００３、００４、００５、００６、００７及００８项下的若干

水上乐园设备已获纳入南共市对外关税豁免清单，有关产品的最惠国税率已减至零。④

（９）自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３日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１日，南共市税则编号８４４３３２２９Ｅｘ００１、

８４７１６０９０Ｅｘ００１、８５１７６２４９Ｅｘ０１２０１４、８５１７６２６１Ｅｘ００４、８５２９９０２０Ｅｘ００４、８５４３７０９９Ｅｘ

０９０、９０３０４０９０Ｅｘ０２０及９０３０８９９０Ｅｘ０２３项下的若干信息科技和电信货品将获得关

税税率减至２％。这项关税削减并不适用于已使用、再制造、整修和翻新的货品。⑤

（１０）自２０１３年５月３１日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１日，南共市税则编号３００２１０３９Ｅｘ０１９

的若干药用产品将获得豁免关税待遇。⑥

（１１）由２０１３年５月３１日起，南共市税则编号３００２１０２９Ｅｘ００１、００２及００３、

３００２１０３９Ｅｘ０２６、３００４９０６９Ｅｘ０３６及３００４９０７９Ｅｘ０２３项下的若干药用产品将获得豁

免关税待遇。⑦

（１２）由２０１３年６月４日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３１日，南共市ＮＣＭ税则编号８５１７６２７２、

８５１７６２７７、８５１７７０１０、８５１７７０９９、８５３６９０４０、８５４３７０９９及９０３０４０９０项下的若干信息科

技和电信货品将获得关税税率削减至２％。这项关税削减并不适用于已使用、再制造、

整修和翻新的货品。

（１３）自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０日起，南共市ＮＣＭ税则编号３９２０２０１９Ｅｘ００１项下的若干

外层涂有丙烯酸聚合物的双轴向聚丙烯薄膜的进口关税税率削减至１６％。⑧

（１４）自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４日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３１日，南共市ＮＣＭ税则编号８４７１４９００

１２巴　　西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巴西外贸委员会决议第４０／２０１３号，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ｍｅｘ．ｇｏｖ．ｂｒ／ｌｅｇｉｓｌａｃａｏ／ｉｎｔｅｒｎａ／ｉｄ／１０７３，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５

日访问。

巴西外贸委员会决议第１８／２０１３号，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ｍｅｘ．ｇｏｖ．ｂｒ／ｌｅｇｉｓｌａｃａｏ／ｉｎｔｅｒｎａ／ｉｄ／１０４５；巴西外贸委员

会决议第１８／２０１３号（勘误表）：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ｍｅｘ．ｇｏｖ．ｂｒ／ｌｅｇｉｓｌａｃａｏ／ｉｎｔｅｒｎａ／ｉｄ／１０６１，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底访问。

巴西外贸委员会决议第２０／２０１３号，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ｍｅｘ．ｇｏｖ．ｂｒ／ｌｅｇｉｓｌａｃａｏ／ｉｎｔｅｒｎａ／ｉｄ／１０４７，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底

访问。

巴西外贸委员会决议第２３／２０１３号，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ｍｅｘ．ｇｏｖ．ｂｒ／ｌｅｇｉｓｌａｃａｏ／ｉｎｔｅｒｎａ／ｉｄ／１０５０，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９

日访问。

巴西外贸委员会决议第３３／２０１３号，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ｍｅｘ．ｇｏｖ．ｂｒ／ｌｅｇｉｓｌａｃａｏ／ｉｎｔｅｒｎａ／ｉｄ／１０６４，２０１４年１月访问。

巴西外贸委员会决议第３７／２０１３号，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ｍｅｘ．ｇｏｖ．ｂｒ／ｌｅｇｉｓｌａｃａｏ／ｉｎｔｅｒｎａ／ｉｄ／１０７０，２０１３年１０月

访问。　

巴西外贸委员会决议第３７／２０１３号，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ｍｅｘ．ｇｏｖ．ｂｒ／ｌｅｇｉｓｌａｃａｏ／ｉｎｔｅｒｎａ／ｉｄ／１０７０，２０１３年１１月

访问。　

巴西外贸委员会决议第４４／２０１３号，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ｍｅｘ．ｇｏｖ．ｂｒ／ｌｅｇｉｓｌａｃａｏ／ｉｎｔｅｒｎａ／ｉｄ／１０７８，２０１３年１０月

访问。　



Ｅｘ００３、８５１７６２３９Ｅｘ００１、８５１７６２５９Ｅｘ０１７、８５１７６２９４Ｅｘ００１、８５１７７０１０Ｅｘ００４、

８５１７７０９９Ｅｘ００７、８５２３５９１０Ｅｘ００１、８５４３７０９９Ｅｘ００１、８５４３７０９９Ｅｘ０９２、９０３０８９９０

Ｅｘ０３５及９０３２８９８９Ｅｘ００４项下的若干信息科技和电信货品将获得关税税率削减至

２％。这项关税削减不适用于已使用、再制造、整修和翻新的货品。①

（１５）自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４日至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３０日，南共市ＮＣＭ税则０７１３３３１９及

０７１３３３９９的若干腰豆已纳入南共市对外关税豁免清单，有关产品的最惠国税率已减

至零。②

（１６）自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３日起，南共市ＮＣＭ税则编码８４２９５１９９Ｅｘ００９的３００部机

动铲泥机，及８４２９５２１９Ｅｘ０３０项下的３８０部机动挖掘机，进口关税税率削减至１４％。

上述产品须于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３１日之前进口至巴西。

（１７）自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３日起，南共市ＮＣＭ税则编码８４２９５９００Ｅｘ００２的３００部挖

土机，并于２０１４年２月２８日之前进口至巴西，将获得进口关税税率削减至１４％。

（１８）南共市ＮＣＭ税则编码８９０３９２００的项下的若干机动船只，已从南共市对外关

税豁免清单中剔除。有关产品的最惠国税率已减至２０％。

（１９）若干产品已获纳入南共市对外关税豁免清单，详见表４。

表４

南共市ＮＣＭ税则编码 产品名称 关税税率

２９０５４２００ 季戊四醇 ２％

３００２１０３９ 单性同源抗体抗ＭＸ３５ ２％

３９０４６１９０Ｅｘ００１ 聚四氟乙烯 ２％

　　（２０）２０１３年５月，巴西政府发出第３５／２０１３号决议，宣布暂停向供巴西举行国际足

球协会（ＦＩＦＡ）赛事（即２０１３年洲际国家杯和２０１４年世界杯）使用的进口货品征收初步

和确定反倾销税以及反补贴税。这项措施有效期至２０１４年７月３１日。③

（２１）２０１３年５月，巴西政府发布第６１３号临时措施，对本土生产或进口的酒精产

品、石油化学产品及化工业用作材料的部分化学品提供临时税务优惠。④

（２２）２０１３年３月８日，巴西政府发布第６０９／２０１３号临时措施，取消部分产品，包括

牛、猪、绵羊、山羊和家禽等肉类及动物来源产品、鱼、咖啡、糖、豆油、牛油、人造黄油、肥

皂、口腔和牙齿卫生用品及厕纸的进口关税。⑤

（２３）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起生效的南共市第３７／２０１２号决定，延长对玩具产品实施的

２２ 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２０１４

①

②

③

④

⑤

巴西外贸委员会决议第４５／２０１３号，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ｍｅｘ．ｇｏｖ．ｂｒ／ｌｅｇｉｓｌａｃａｏ／ｉｎｔｅｒｎａ／ｉｄ／１０８１，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０

日访问。

巴西外贸委员会决议第４７／２０１３号，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ｍｅｘ．ｇｏｖ．ｂｒ／ｌｅｇｉｓｌａｃａｏ／ｉｎｔｅｒｎａ／ｉｄ／１０８０，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５

日访问。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ｍｅｘ．ｇｏｖ．ｂｒ／ｌｅｇｉｓｌａｃａｏ／ｉｎｔｅｒｎａ／ｉｄ／１０６６，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６日访问。

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ｌａｎａｌｔｏ．ｇｏｖ．ｂｒ／ｃｃｉｖｉｌ＿０３／＿Ａｔｏ２０１１２０１４／２０１３／Ｍｐｖ／ｍｐｖ６１３．ｈｔｍ，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０日访问。

巴西发展、工业和外贸部，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ｄｉｃ．ｇｏｖ．ｂｒ／ａｒｑｕｉｖｏｓ／ｄｗｎｌ＿１３６１９９２５２６．ｐｄｆ，２０１４年１月访问。



３５％关税税率，直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３１日止。①

适用以上关税税率的产品如表５所示。

表５

南共市ＮＣＭ税则编码 货　　物　　名　　称

９５０３００１０ 三轮脚踏车、踏板车、脚踏车及其他类似装有轮胎的玩具；洋娃娃手推车

９５０３００２１ 具有操作绳或电线的洋娃娃，即使已穿有衣服

９５０３００２２ 其他洋娃娃，即使已穿有衣服

９５０３００３１ 填充的

９５０３００３９ 其他

９５０３００４０ 电动火车，包括路轨、信号灯和其他附件

９５０３００５０ 可动缩小模型的组合套件，仅属税号９５０３００４０的除外

９５０３００６０ 其他建筑套件及建筑玩具

９５０３００７０ 拼图板

９５０３００８０ 其他玩具，组装成套或作配套用

９５０３００９１ 玩具乐器

９５０３００９７ 其他装有电动马达的玩具

９５０３００９８ 其他没有电动马达的玩具

９５０３００９９ 其他

　　２．进口管理措施

（１）产地来源声明

２０１３年２月，巴西政府发出第６／２０１３号法令，简化核实不须受贸易救济措施限制

的产品产地来源的程序，上述产品的进口商应在进口前就每宗进口许可证的申请，向生

产商或出口商索取产地来源声明，而非产地来源证，并须保存该产地来源声明５年。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３日，巴西的发展、工业和外贸部发布第２２／２０１３号法令，修订有关简化核

实不须受贸易救济措施限制的产品产地来源的程序。巴西进口商应发展、工业和外贸

部的要求，经综合外贸系统（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递交产地来源声

明的期限延长至１０个工作日。此外，进口货品如源自已与巴西签订关税优惠国际协定

的国家，而该货物附有适用的产地来源证，便可免受产地来源声明规定的约束。②

（２）通关环节措施

２０１３年５月６日，巴西财政部开始执行１３５６号令。该法令对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２日发

布的６８０号法令部分条款做出修改。根据新规，进口货物清关完毕后，进口方可不凭正

本提单提货。巴海关执行的是先清关后提货的程序，之前规定进口方或货代在清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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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ｈｔｔｐ：／／ｇｄ．ｍｅｒｃｏｓｕｒ．ｉｎｔ／ＳＡＭ％５ＣＧｅｓｔＤｏｃ％５Ｃｐｕｂｗｅｂ．ｎｓｆ／５ＡＥＦ０８Ａ７１ＦＤＦ４９Ｄ８８３２５７Ｂ０Ｃ００１５Ｆ８２Ｅ／

＄Ｆｉｌｅ／ＤＥＣ＿０３７２０１２＿ＥＳ＿Ｊｕｇｕｅｔｅｓ％２０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ｄｏｃ，２０１４年１月访问。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ｄｉｃ．ｇｏｖ．ｂｒ／ａｒｑｕｉｖｏｓ／ｄｗｎｌ＿１３６９４００９９８．ｐｄｆ，２０１４年１月５日访问。



程中需向海关提供正本提单、正本发票、装箱单等文件。新规出台后，进口方（收货人）

或货代需拿正本提单（ＭＢ／Ｌ），去船公司换取交货单（Ｄ／Ｏ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ＯＲＤＥＲ）到海

关进行清关，清关完毕后凭海关货物放行证明提货，无需再出示正本提单。

另外，巴西联邦税务总局与巴西国家计量、标准化与工业质量协会协同合作，在海

关通关时对进口产品（经登记进口时须经合格评定程序的产品有１８２９种）进行合格评定

程序，更好评估进口价值，并改善物理检测的抽检机制。

３．技术性贸易措施

（１）巴西就强制要求婴儿奶瓶和奶嘴通过合格评定进行通报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２日，巴西向 ＷＴＯ秘书处通报了Ｇ／ＴＢＴ／Ｎ／ＢＲＡ／５６７号通报，拟

强制要求婴儿奶瓶和奶嘴通过强制性的合格评定程序。其中，第三方认证主要是针对

其最低的安全要求。模式主要有两种：采用模式５（质量体系认证＋产品测试）或采用模

式７（批次认证），并对其具体要求进行了详细规定。一旦通过则授予如该法规附件Ａ中

所示的标识（印制在标签上）。

（２）巴西要求灯具整流器进行注册

２０１３年，巴西计量、标准化和工业质量协会（ＩＮＭＥＴＲＯ）通过了５１７／２０１３号指令，

要求涵盖在４５４／２０１０号指令范围内的钠蒸汽灯泡（Ｓｏｄｉｕｍｖａｐｏｕｒｌａｍｐｓ）和金属蒸汽

灯泡（卤素）的电磁镇流器必须向该机构进行注册。该要求将适用于功率为７０Ｗ、

１００Ｗ、１５０Ｗ、２５０Ｗ 和４００Ｗ 的钠蒸汽灯泡的电磁镇流器；以及功率为２３Ｗ、

７０Ｗ、１００Ｗ、１５０Ｗ、２５０Ｗ和４００Ｗ的金属蒸汽灯泡（卤素）的电磁镇流器。而连接

变压器的钠蒸汽灯泡和金属蒸汽灯泡的电磁镇流器（即当镇流器和变压器在内部连接

时）被排除在本指令范围外。为使业界符合５１７／２０１３号指令，ＩＮＭＥＴＲＯ针对目前在

巴西销售的此类产品设置一定的过渡期（至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

４．贸易救济措施

自１９８９年１２月第一次对中国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以来，截至２０１３年年底，巴西共对

中国产品发起了７９起反倾销调查案件，涉及机电、五金、化工、轻工、纺织、食品等产品。

２０１３年，巴西对中国新发起反倾销调查１３起，涉及钢铁、化工、轻工等行业。其主

要情况如下：

表６　２０１３年巴西对中国产品发起的反倾销调查统计表

编号 立案时间 涉案产品（南共市税号）

１ ２０１３年１月３日 液态环氧树脂（３９０７３０１１、３９０７３０１９、３９０７３０２１、３９０７３０２２和３９０７３０２９）

２ ２０１３年１月９日 制冷设备用安全玻璃（７００７１９００）①

３ ２０１３年７月８日 瓷砖（６９０７９０００）②

４２ 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２０１４

①

②

巴西发展、工业和外贸部下属的贸易保护司（ＤｅｐａｒｔａｍｅｎｔｏｄｅＤｅｆｅｓａＣｏｍｅｒｃｉａｌ，ＤＥＣＯＭ）网站列明信息：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ｄｉｃ．ｇｏｖ．ｂｒ／ａｒｑｕｉｖｏｓ／ｄｗｎｌ＿１３５８２６７３３１．ｐｄｆ，２０１３年１１月访问。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ｄｉｃ．ｇｏｖ．ｂｒ／ａｒｑｕｉｖｏｓ／ｄｗｎｌ＿１３７３３０２８９１．ｐｄｆ，２０１３年１１月访问。



（续表）

编号 立案时间 涉案产品（南共市税号）

４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５日 浮法玻璃（７００５２９００）①

５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７日 塑料洗浴用品（３９２４９０００）②

６ 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９日 耐火陶瓷过滤器（６９０３９０９１、６９０３９０９９）③

７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７日 自行车内胎（４０１３．２０．００）④

８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４日 采血管（３８２２００９０、３９２６９０４０、９０１８３９９９）⑤

９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８日 无缝钢管（７３０４５１１９、７３０４５９１１和７３０４５９１９）⑥

１０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８日 酸式焦磷酸钠（ＳＡＰＰ，２８３５３９２０）⑦

１１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８日 压克力板（ＡｃｒｙｌｉｃＳｈｅｅｔｓ）（３９２０５１００）⑧

１２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３日 己二酸（２９１７１２１０）⑨

１３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３日 螺纹铜管（ｔｕｂｏｓｄｅｃｏｂｒｅｒａｎｈｕｒａｄｏｓ）（７４１１１０９０）瑏瑠

表７　２０１３年巴西对涉及中国产品反倾销案件终裁结果

编号 终裁时间 立案时间 涉案产品（南共市税号） 终裁结果

１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日 ２０１２年３月６日
圆形焊接奥氏体不锈钢管

（７３０４１９００／７３０６９０２０）

决定征收０．００—９１１．７１美元／

吨的反倾销税，期限５年

２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４日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３日

不锈钢冷轧板

（７２１９３２００／７２１９３３００／

７２１９３４００／７２１９３５００／７２２０２０９０）

决定征收２３５．５９—８５３．４６美

元／吨的反倾销税，期限５年

３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９日 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９日
平轧硅钢

（７２２５１９００／７２２６１９００）

决定征收１７５．９４％至２５１．６３％

的反倾销税，期限５年

４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３日 ２０１２年５月３日
平轧钢板

（７２０８５１００／７２０８５２００）

决定征收２１１．５６美元／吨的

反倾销税，期限５年

　　四、贸易与投资壁垒

（一）贸易壁垒

１．通关环节壁垒

（１）世界银行发布《全球营商环境报告》

２０１３年，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指出，虽然近３年来，进口货物在巴西

进口管理环节所耗时间仍为１７天，没有多少改变，但每个集装箱的相应成本在２００９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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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ｄｉｃ．ｇｏｖ．ｂｒ／／ａｒｑｕｉｖｏｓ／ｄｗｎｌ＿１３７３９８４０７５．ｐｄｆ，２０１３年１１月访问。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ｄｉｃ．ｇｏｖ．ｂｒ／ａｒｑｕｉｖｏｓ／ｄｗｎｌ＿１３７４４９７５７０．ｐｄｆ，２０１３年１１月访问。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ｄｉｃ．ｇｏｖ．ｂｒ／ａｒｑｕｉｖｏｓ／ｄｗｎｌ＿１３７５３６３８１０．ｐｄｆ，２０１３年１２月访问。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ｄｉｃ．ｇｏｖ．ｂｒ／ａｒｑｕｉｖｏｓ／ｄｗｎｌ＿１３８１２５０３７２．ｐｄｆ，２０１３年１２月访问。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ｄｉｃ．ｇｏｖ．ｂｒ／／ｓｉｔｉｏ／ｉｎｔｅｒｎ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ｐｈｐ？ａｒｅａ＝５＆ｍｅｎｕ＝４２３９＆ｒｅｆｒ＝３９６１，２０１３年１２月访问。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ｄｉｃ．ｇｏｖ．ｂｒ／ａｒｑｕｉｖｏｓ／ｄｗｎｌ＿１３８４７７５７８４．ｐｄｆ，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６日访问。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ｄｉｃ．ｇｏｖ．ｂｒ／／ａｒｑｕｉｖｏｓ／ｄｗｎｌ＿１３８４７７５８５６．ｐｄｆ，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５日访问。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ｄｉｃ．ｇｏｖ．ｂｒ／ａｒｑｕｉｖｏｓ／ｄｗｎｌ＿１３８４７７６１３４．ｐｄｆ，２０１４年１月访问。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ｄｉｃ．ｇｏｖ．ｂｒ／／ａｒｑｕｉｖｏｓ／ｄｗｎｌ＿１３８７２１０８９７．ｐｄｆ，２０１４年１月访问。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ｄｉｃ．ｇｏｖ．ｂｒ／／ａｒｑｕｉｖｏｓ／ｄｗｎｌ＿１３８７８１９１７９．ｐｄｆ，２０１４年１月２６日访问。



２０１３年间几乎翻番，达到２２７５美元。根据巴西管理机关提供的信息，巴西海关平均清关

时间在２０１１年为４１小时，而在２０１２年达到５３．５小时。在２０１２年，８７．８％的货物实行绿

色清关（报关货物及文件可全部免检，自动通关），７．１％的货物实行黄色通关（仅检查报关文

件，核实后，货物自动通关），５．１％的货物实行红色通关（报关文件和货物均需经过检查后方能

通关），不到０．１％的货物实行灰色清关（根据相关特殊条例规定，除对报关文件、货物进行核

查外，还需执行海关特殊监管程序，核实其是否存在欺诈行为，包括货物进口价格等内容）。

（２）巴西新实施的通关和提单政策带来风险

对于巴西财政部于２０１３年５月６日开始执行的１３５６号令，巴西财政部海关管理司

解释，修改相关条款的目的是提高货物清关效率，简化进口程序，不影响正常国际贸易

的物权交割。但新政在实施过程中银行、出口企业、货代以及船代都面临不同风险。进

口商可在以下未结汇情况下提走货物：第一，船东与进口商勾结；第二，报关货物被海关

外贸系统选择为绿色通道通关。

２．贸易救济措施

在反倾销调查中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根据中巴两国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

西联邦共和国关于贸易投资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巴政府在备忘录中正式承认中国的市

场经济地位，但巴西仍然根据其１９９５年第１６０２号法令的规定，把中国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

以第三方出口产品价格为基础确定中国产品的正常价值。巴西没有及时修改国内相关法律

法规，也没有纠正其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调查中的做法，这严重损害了中国的正当利益。

巴西在对中国进行反倾销调查以及反倾销复审中，仍然以第三方价格为基础确定

中国出口产品正常价值。替代国的选择既有发展中国家，也有在既往的反倾销调查中，

巴西选择作为中国替代市场的法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等成本

都明显高于中国，以这些国家的价格数据为基础确定的中国产品正常价值严重偏离实

际情况，以此判断中国出口产品存在倾销是不负责任的。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２日，中国商务部公平贸易局与巴西发展、工业和外贸部贸易保护局

就贸易救济问题进行了专门会谈。中方表达了对巴方未落实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和近期频

繁对华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等问题的关注，希望巴方能够考虑在尼龙长丝、大蒜和陶瓷餐

具等反倾销案件中涉及中国企业的行业市场经济地位申请。双方还就巴方抽样和宣誓翻

译等实践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就有关问题保持沟通，充分发挥贸易救济合作机制的作用，

鼓励通过互惠协商解决贸易摩擦，签署了《中巴贸易救济问题工作组会谈纪要》。①

３．技术性贸易壁垒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日，巴西发展、工业和外贸部向ＷＴＯ发布Ｇ／ＴＢＴ／Ｎ／ＢＲＡ／５６０通

报，拟对电视机产品的认证规范进行修订，该法规正式实施后，只有在巴西计量、标准化

和工业质量协会注册过的产品才能在巴西市场进行流通和销售。法规主要对电视机产

品的安全和能效要求进行了规定，并制定了两种不同的合格评定模式。但该法规草案

６２ 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２０１４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网页。



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草案未给出电视机产品系列划分的详细依据，可能加重生产厂

家的认证成本；二是草案要求厂家送检９台样品，３台作为测试样机，３台作为反驳样本，

３台作为核查试样，不符合送检１台的国际惯例，这将给企业成本带来较大影响；三是草

案中规定了能效等级的分级原则，但是并没有给出计算公式和方法，并且对于ＣＲＴ、等

离子、ＬＣＤ、ＬＥＤ等不同类型的电视机产品，其能效测试方法和计算公式并不完全一

样，而巴西在法规草案中并没有做出区分。

（二）投资壁垒

２０１１年９月１５日，巴西政府颁布第７５６７号法令，决定将汽车的ＩＰＩ税在原有基础

上提高３０个百分点，提高后的适用税率为３７％到５５％。汽车生产商必须符合政府的三

个规定，才可享受工业品税优惠政策，即维持现有税率不变。

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３日，巴西通过第７７１６号法令，确立了汽车产业创新项目（ＩＮＯＶＡＲ

ＡＵＴＯ项目）。该项目涉及税收抵减的新规定和对产业投资的要求，并授权政府对某些

合格汽车生产企业适用优惠税率。根据第７７１６号法令，只有被ＩＮＯＶＡＲＡＵＴＯ认可

的企业才有资格获得减税。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３日，巴西政府颁布汽车产业新政策（第７８１９号法令），对原法令进行

修订。新法令规定，将要在巴西设新工厂或新项目的企业、仅在巴西销售汽车产品的企

业和已在巴西生产汽车的企业只要达到该法令规定的要求，即可申请ＩＮＯＶＡＲＡＵＴＯ

资格，获得相应工业品税减免。

２０１３年１月３１日，巴西政府公布了１８家免征高工业产品税的车企名单。经巴政

府主管部门（ＭＤＩＣ巴西发展、工业和外贸部）评估认定，这些车企已达到６５％到国产化

率，执行了将营销利润额中的０．５％投入研发的规定，其整车生产流程中的１１个步骤是

在巴西完成的。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０日，巴西在联邦公报上发布了第８０１５号法令，对第７８１９

号法令做了修订，调整汽车新政的具体操作内容。该法令从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起生效。

根据该鼓励计划，履行了相关规定的汽车组装厂，可以免纳额外的３０％工业产品税。第

８０１５号法令也就车辆能效问题做了安排。该法令的附件罗列了汽车能效具体指数，要

获得汽车新规鼓励计划资格，车企必须在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日前执行相关能耗要求。①

ＩＮＯＶＡＲＡＵＴＯ项目使进口汽车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巴西拟

对源自于包括南美共同市场和非南美共同市场在内的部分国家的进口汽车产品提供税

收优惠，但除此之外的ＷＴＯ成员并未享有同等的优惠待遇。巴西的相关政策涉嫌违反

ＧＡＴＴ１９９４第Ⅰ条第１款，第Ⅲ条第２款、第４款和第５款，《补贴与反补贴协定》第３．１

条ｂ款，《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第２．１条、第２．２条以及该协定附件的例示清单

的相关规定。②另外，ＩＮＯＶＡＲＡＵＴＯ相关政策不够透明，暂时没有明确的官方解释，

有关认定国产化率的执行细则尚未有非常明确的规定，政策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７２巴　　西

①

②

ｈｔｔｐ：／／ｉｎｏｖａｒａｕｔｏ．ｃｏｍ．ｂｒ／ｏｉｎｏｖａｒａｕｔｏ／，２０１４年１月底访问。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欧盟向ＷＴＯ争端解决机构诉巴西有关税费的部分措施，案号ＤＳ４７２。




